玉林市“十五五”大气污染防治规划项目
采购实施方案
（送审稿）

1、 采购项目政策依据
[bookmark: OLE_LINK3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二条提出，“防治大气污染，坚持源头治理，规划先行”，第三条提出，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，制定规划，采取措施”；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印发的《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》第八点提出，“持续深入推进蓝天保卫战，加快建设美丽广西”以及总结提到“统筹推进各类专项规划编制，扎实做好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工作。”2026年是“十五五”开官之年，“十五五”大气污染防治规划是今后一个时期内，指导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基础性、关键性文件，需提前开展全市大气污染形势分析与任务，研究编制《玉林市“十五五”大气污染防治规划》，确保“十五五”期间如期完成自治区下达的环境空气质量约束性目标任务。
二、采购内容和采购需求
（一）采购内容
[bookmark: OLE_LINK2]全面总结玉林市“十四五”以来开展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，系统分析“十四五”期间环境空气质量状况，开展大气污染形势分析与任务研究，编制《玉林市“十五五”大气污染防治规划》。
（二）采购需求
1.全面总结“十四五”期间自治区下达的环境空气质量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，以及重点任务取得的成效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系统分析当前玉林市大气污染防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机遇挑战。
3.提出“十五五”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总体要求、主要工作以及保障措施。
4.编制完成《玉林市“十五五”大气污染防治规划》，并根据有关部门意见修改完善。
三、项目预算
项目总预算为20万元，包含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。
四、资金来源
根据《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玉林市2025年市本级预算内前期工作经费计划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玉发改投资〔2025〕23号）文件精神，下达玉林市“十五五”大气污染防治规划项目20万元。
五、采购方式
属于自行采购项目，拟采用竞争性磋商的采购方式，委托代理机构实施。
六、采购人和项目负责人
[bookmark: OLE_LINK1]（一）采购人：玉林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：大气环境科负责人曾东波
七、时间安排
（一）项目服务周期
2025年9月—2026年12月31日
（二）项目时间安排
1.2025年9—11月
完成项目采购招标工作。
2.2025年12—2026年11月
通过实地考察、资料收集、统计分析和预判评估等方式，收集玉林市“十四五”期间国控站点、重点企业在线监测以及污染天应对措施等数据和资料，及各有关部门与大气污染防治相关“十四五”期间实施的项目及开展的工作情况等资料，按要求筛选分析整理；评估“十四五”规划玉林市考核指标完成情况及各部门重点工程实施完成情况等；分析“十四五”玉林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、存在问题分析以及机遇挑战。
明确“十五五”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总体要求、主要工作以及保障措施，编制完成《玉林市“十五五”大气污染防治规划（2026—2030年）》。
3.2026年12月31日前
完成项目验收。
八、其他（附件等）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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